
护人民健康,根据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中医药｝｛上｜匡窒〗条例
（征求意见稿2019／7／3）

注:黑体字表示新增内容’画框表示删除内容’斜体表示移动。

第一条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药学’充分发挥我区

中医药画资源优势’促进中医药画事业发展’保

生规戈｜」’

《中华人民

附件｜

共和国中医药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’结合本自治区实际’制

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中医｜亚医疗｀预
防｀保健、康复’中医药和壮医药教育、科研、开发利用｀对

外交流与合作以及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。

本条例所称中医药,是指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包括我区汉

族和〉｜士族｀瑶族｀苗族等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各民族医药的统

称。

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’

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区域卫

系,明确中医药管理机构和人员,鼓励中西医结合,

中医药事业发展。

建立健全中医药营理体

中西医结合,统筹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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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护、扶持｀传承｀发展

中医药［-］I画事业,根据中医药□画事业发展的需要’
以及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’合理安排中医药厂;｜工匡｜

固事业专项经费’并逐步增加对中医药画事业的投入.
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「i辰I画巨］社会、经济发

展状况和居民医疗需求’将中医药□工匡药］纳入公共卫生服务
体系｀医疗服务体系、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『毫疫丁］
在｛ ;｛定区域卫生规划氏 ’ 统筹安排中医厂了｜壬T虱医疗机构的设置

和布局建设·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

策｀药物政策等医药卫生政策,注重中医药治疗的特点,发挥

中医药的忧势,支持提供和利用中医药服务°

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中医药厂I｜壬匡药｜管理工作.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｀卫生健康｀教盲｀科技｀

工业和信息化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｀自然资源｀生态环境｀农

业衣村｀文化和旅游｀市场监营｀医保｀林业等有关部门按照

各自职责’共同做好中医药［—］壬匣司发展工作.
第七条县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当设置中医科或者中西医结

合科以及中药房;｜了｜万庚霓）三ˉ国县级以上中医医院应当加强壮医｀
瑶医等民族医的专科建设·

依法设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｀乡镇卫生院等城乡

基层卫生服务机构’应当能够提供中医药预防｀保健、康复、

计划生育技术服务｀健康教育和一般常见病、多发病的诊疗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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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;有条件的’应当提供壮医｀瑶医等民族特色医疗服务。鼓
励村医疗机构提供中医药〔画服务.

第八条开办中医厂＝「围医疗机构,应当符合当地区域卫
生规划以及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医疗机构设置标准’按照《医

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’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

许可证》并依法办理其他相关手续后’方可开展相应的诊疗活

动°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举办中医诊所的,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

备案后即可开展执业活动°

合并｀撤销巨哑政府园举办的中医｜亚医疗机构
或者改变其性质的’应当

廊「丁客词征求上-级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的意见。
第九条中医｀壮医等从业人员’应当按照有关卫生管理

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的规定通过资格考试’并经注册

取得执业证书后’方可从事中医、壮医等医疗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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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中医医疗机构配备医务人员应当以中医药专业技

术人员为主,主要提供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服务。

经考试取得医师资格的中医医师可以在综合医院｀专科医

院｀妇幼保健机构等医疗机构临床科室执业,按照所注册专业

开展医疗活动°

仁虱等医学专业水平的’可以经注册取得乡村医上三执业证
■
≡;后

进入村医疗机〉勾执业。具体办法［
上

二
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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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

••·

怕治区人 吴政府』 负责 仁 ] 医药,曹理的

•••

’ 元取得医师资格的以师承方式学习恒
] 医学、

、
伊士医学献 人员

以及确有专长的人员’具有 仁〕等医学专业学历或者经培认 达到



经考试取得医师资格的中医医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,经培

训｀考核合格后,可以采用与其专业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方法

开展医疗活动。在医疗活动中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,应当

有利干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和忧势°

鼓励西医师学习中医°参加过中医药知识培训和中医药适

宜技术推广培训的临床｀□腔类别医师,在｜｜乞床工作中提供相

应的中医药服务,不属超类别和范围执业°

糜再第＋＿条开展中医药画服务活动’应当遵
守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,充分发挥中医药匝

｜囤的特色和优势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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膘干＝藕第＋二条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保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自治区规定,

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

围,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｀中药饮片,中成药和医疗机

构中药制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,逐步提高报销比

疗保 俭的诊疗项目、医疗月〔务设施范围和药品医保目贡走;县级

人区治自 吴政床县劳动5徊社会′呆障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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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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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医疗保障管理部门等应当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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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｀降低报销起付线,实行中医医院与同级综合医院病种定额
标准相同的支付政策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保部门应当按照法定价格管理权限,

会同有关部门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,并根
据中医医疗服务成本和专业技术价值实行动态调整°

在确定中医医疗服务收费项曰和标〉佳时,应当征求中医药

专家的意见°

｜画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药材□
〖哑的合理开发和利用;推动科技创新’促进具有资源优势｀
疗效确切、原创性强的中药的开发与利用;支持药用动、植物

人工饲养和栽培技术的研究、开发与推广;支持道地中药材品

种选盲,匡圆扶持建设道地中药材画示范基地和生产基
地。

乡村中医药画技术人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种｀
自采｀自用中草药、民族草药.

第＋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发展中药材规范化

种植养殖,支持中药材良种繁盲,扶持广西道地中药材示范基

地和生产基地建设,加强广西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生态环境保

护,鼓励采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措施,提高中药材质量。

第 ˉ三条县级以上人吴政府应当重视仁
] 药、壮药资源的

保护和可;寺续’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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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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撑寸种盾咨源库,保存药材种质资源;加强药材∧工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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糜干豆勇习第十∧条纳入

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广西道地药材的加

工｀销售和应用;鼓励医疗机构和制药企业优先使用｀经营广

西道地药材°

厩下页藕第十六条鼓励发掘与推广有独特疗效的中医□
〖囤诊疗技术’鼓励取得《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》的医疗机构
研制安全｀简便｀有效和多样化的中药［—F〗制剂.

医疗机构中药厂F;｜制剂的配制｀使用和管理,按照国家
有关规定执行.医疗机构配制的依法取得批准文号的中药田

固制剂’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匡围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’可以
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。

第十七条将中药制剂区分为内服制齐｜」与外用制剂营理,

简化外用制剂备案程序°以下′｜青形不作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

理:

（-）中药加工成细粉,临用时加水｀酒｀醋｀蜜｀麻油

等中药传统基质调配｀外用,在医疗机构内由医务人员调配使

用;

（二）鲜药榨汁;

（三）受患者委托,医疗机构按照医师为该患者开具的处

方应用中药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制品。

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基本医疗保险｀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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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保险和生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中药［—F;｜药品价格实行政
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。

医疗机构配制的中药｀壮药制剂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

后可在医联体内部调剂使用,满足患者用药需求°

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备案的中药制剂品种的不良反应监〉则’

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报告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备案

的中药制齐｜」品种配制｀使用的监督检查°

糜干三≡;;g第十九条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会需求和

中医药［-〗工匣司事业发展需要’建立健全规模适度｀专业设置

和层次结构合理的中医药「-］工面围教育体系’加强临床教学基
地建设.

鼓励中医药教育机构设立壮瑶等民族医药专业.

阿二图第二＋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民族
特点加强中医药「—J工匣药｜人才培养.

原干7图第二十-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或

者采取相关措施,鼓励中高等中医药［〔ˉ顾院校毕业生到农
村和贫困地区从事中医药「＿〕｜工匡蜀工作’鼓励城镇医疗机构支

援和帮助农村中医「—I｜工国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与水平.

鼓励有经验的执业医师、药师到农村开展中医药厂J工匣司服务□
提高工资待遇,在职称晋升｀进修培养等方面给予忧先。

匣Ⅲ第二＋二条自治区人民政府匝F子正Ii题中医
药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中医药〔—I｜工匡药｜师承教育制度和名老中医

药□画专家评审制度,做好名老中医药［-］工匣围专家学术
理论、临床经验、技术专长的总结和传承工作’鼓励名老中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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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〔ˉJ工匡彦司专家带徒授业.
糜三下藕第二十三条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推进

中药「＿F;］的研究和标准化体系建设’支持采取新技术、新工

艺以及新设备’研究和创制中药［-F;｜新产品’提升中药田

固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.
支持医疗机构中药和壮瑶药制齐｜」的研制开发,包括采用传

统工艺制备的医疗机构中药的壮瑶药制剂°

膘三干＝勇9第二十四条下列事项的评审、鉴定人员应当
以中医药氏署〗工匡ˉ药｜专家为主:

（一）中医药厢工匡药｜科研课题的立项｀成果鉴定和评奖;
（二）中医药匣｜工匣;］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推荐和评

审;

（三）中医『石了｜工匡｜医疗、教育｀科研机构的评审｀评估;

（四）其他中医药［-］豆甄相关项目的评审或者鉴定.
糜三干三;曰第二＋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知识产权

工作的部门’应当依法加强对中医药「-］Iˉ医ˉ药｜知识产权的管理
和保护工作’组织、指导｀帮助相关单位或者个人申请中医药

同石了｜工匡蜀专利｀地理标志产品、植物新品种｀注册商标等知识
产权保护。

中医药［T面固的知识产权,包括秘方｀验方｀专有技术
和科研成果等’可以依法转让’也可以作价出资’参与开发和

分配。

未经权利人许可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披露、使用或者许可

他人使用权利人的中医药「-〗工匡习秘方｀验方、专有技术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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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公开的科研成果°

膘三干≡函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
加强中医药［陋诊疗技术｀文献的收集｀整理｀研究工作’
保护有价值的中医药哑文献□重点支持壮瑶医药等民
族医药诊疗技术｀文献的保护｀挖掘｀整理和传承。

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本地中医药

资源忧势,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,推动中医药与养生保

健｀养老｀旅游｀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°

霹匡干I网第二十∧条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境外资金,
通过合资、合作｀独资等形式’参加中医药画产业开发.
境内外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、资助或者其他方式支持中医药□

厩三〗事业发展’享受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优惠政策.
支持中医药『石了｜工匡I蜀医疗｀教育｀科研机构等有关单位和

专业技术人员’到境外或者其他地区开展中医药口工）圃技术
的合作与交流’推进产品的开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’推进国际

传播和地区交流。

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,加强中

医药文化及健康理念宣传,推动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普及,提

言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中医药

作虚假｀夸大宣传,不得冒用中医药名义牟取不正当利益.

广播｀电视｀报刊｀互联网等媒体开展中医药知识宣传’

应当聘请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’以介绍疾病预防｀控制｀治疗

以及养生保健等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,不得以介绍健康｀养生

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中医医疗广告｀中药药品广告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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≡ 本条例自第三十五条

•

承担赔偿责任。

…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｜…规定’侵
犯他人中医药画知识产权的’按照有关法律｀法规的规
定进行处罚·

…第三十四条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以及其他
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’在中医药画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、
拘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的’依法给予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’依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ˉ 条其 也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Z又条 例 ) 」行 •


